霞浦县森林植物产地检疫申报表

申报表编号：［      ］年 第    号

	报检单位或个人
	

	联系地址
	
	电话
	

	霞浦县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：
依照《植物检疫条例》第十一条、《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（林业部分）》第十二条规定，特向你站申请办理森林植物及其产品产地检疫：

	植物名称
	品种

（材种）
	规格
	数量
	单位
	包装
	病虫害情况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申报检疫地点： 霞浦县         乡(镇、街道)          村

详  细 地 址： 霞浦县         乡(镇、街道)          村         自然村

 (      大班      小班，地名：              )
申报单位或个人：

身 份 证 号 码：

申  报  日  期：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办理情况
	


注：1、如填写不够可另附页；

2、林木采伐的产地检疫时间：自报检单位或个人提供采伐规划设计等材料之日起，于15日内实施检疫并核发检疫单证；

3、霞浦县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联系电话：8831690、8831691。
